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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時間：115年3月28日 (星期六 )下午2時  

地點：台北市南海路3號3樓會議室  

出席：團體會員代表、個人會員代表  

列席：台灣血液基金會業務處代理處長白舜仲、本會秘書長

王宗曦、宣傳組長王萱慧、財務組長洪慧冉、管理組

長王雅琴 

主席：侯勝茂理事長                       記錄：李家耀  

宣布開會：今日大會應出席會員代表138位，現場實際出席73位，

委託出席 47位，已超過 1/2以上法定人數，主席宣布開

會。  

一、主席致詞： (略 ) 

二、上次(114 年 2 月 8 日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辦理情

形： 

議案 

編號 
案 由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一) 本會 113年經費收支

決算，提請核議。  

通過，報內政

部備查。 

已於114年2月21日，以報

送編號0000140507，陳報

內政部「人民團體數位櫃

檯」備查。 

(二) 本會 114年工作計畫

草案，提請核議。  

通過，報內政

部備查。 

同前案。 

(三) 本會 114年經費收支

預算草案，提請核議。 

通過，報內政

部備查。 

同前案。 

(四) 本會113年工作報告，提

請核議。 

通過，報內政

部備查。 

同前案。 

(五) 本會112年工作報告，提

請核議。 

通過，報內政

部備查。 

同前案。 

(六) 修正本會組織章程第

十八條，提請追認。  

同意追認修正

條文。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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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編號 
案 由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七) 鼓勵推行「病人用血

管理」，以節制用血

量的上升趨勢。 

轉請台灣血液

基金會參採。 

114 年各捐血中心共辦理

「 病 人 用 血 管 理

（PBM）」宣導教育 22

場次。會中特別邀請並鼓

勵推動用血管理成效卓著

之醫院分享實務經驗，透

過經驗交流與成果展現，

彰顯醫療機構將審慎用血

理念落實於日常臨床管理

之決心與行動。 

謹此感謝衛生福利部、台

灣輸血學會及各醫院輸血

委員會攜手合作、共同努

力，持續精進用血品質與

安全，朝向國血自給自足

之目標穩健邁進。 

 

臨時 

動議 
案 由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一) 建請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在 6月 14日「

世界捐血人日」發行

[捐血救人]特種郵票

一組。  

續 向 中 華 郵

政 了 解 申 請

程序。  

因特種郵票需由公務機關

(如衛福部)申請，並需提

交「郵票設計審查會議」

審核通過，恐曠日費時，

擬另規劃具紀念性的禮品

致贈給捐血人。 

決議：准予備查。  

三、報告事項：  

(一 )管理組報告：  

1.現有團體會員382單位，個人會員1,280位，合計1,662位，

統計如下表：   

       項目         

單位 

現有會員(位) 

團 體 個 人 合 計  

台北聯絡中心 227 652 879 

新竹聯絡中心 38 72 110 

台中聯絡中心 41 18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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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聯絡中心 76 374 450 

合    計  382   1,280   1,662  

2.114年理監事考察捐供血活動，於 114年 11月 20、 21日

辦理完成。  

3.各聯絡中心114年會員聯誼活動，於114年11月底前均辦

理完成。  

4.114年常年會費統計至 114年12月底止，尚有18位會員未

繳，團體會員13個單位、個人會員5位。  

5.原台中聯絡中心林冠州主任退休，自 115年 2月 1日起由

洪英聖主任接任台中聯絡中心主任職務。  

6.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第三屆人文企業獎評

選，本會榮獲「社會關懷組 -典範獎」，主辦單位訂於

115年4月24日舉行頒獎典禮。  

(二 )宣傳組報告：  

1.115年捐血月記者會訂於 115年 1月 15日上午 10時辦理，

邀請到四代捐血家族的劉永華夫婦、兒子劉信孝及劉

信君、女兒劉怡妏以及孫女楊品萱出席；用血者邀請

血小板增多症轉骨髓纖維化病友余世華小姐出席，表

達對捐血人的感謝。截至 115年 1月底媒體曝光共 101

則。記者會後辦理 114年校園捐血宣導海報設計比賽頒

獎儀式，由理事長頒獎前三名、秘書長頒獎佳作十名。  

2.製作黃阿瑪萬年曆、黃阿瑪配對鑰匙圈、四小折萬年曆

、 四 小 折 鑰 匙 圈 、 柴 語 錄 洗 衣 袋 與 柴 語 錄 帽 子 共

180,500份於 115年捐血月期間（ 115年1月15日～115年2

月15日）贈予捐血人。  

3.114年度捐血績優表揚大會由各中心於 4至 5月間以實體

表揚方式辦理。針對分離術捐血達 500次（含）以上，

及男性捐全血達150次（含）以上、女性捐全血100次（

含）以上的績優捐血者，致贈榮譽紀念章乙枚，本次表

揚人數共計1,923人。  

(三 )財務組報告：  

  114年經費收支情形，併討論事項第1案報告。  

決議：准予備查。  

四、監事會監察報告：    報告人：第15屆常務監事吳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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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本會定期召開理監事會及會員代

表大會，會中報告會務推動情況、經費收支及會員動態，符

合規定程序。  

114 年經費決算及 115 年之經費預算，配合年度工作計

畫及實際需要，秉持開源節流，當用則用之原則，切實編列，

審慎查核認真執行。已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並提

報本次大會核議，俟通過後陳報主管機關核備，據以貫徹執

行。  

本會會務，在侯理事長領導及理監事督策與全體工作同

仁認真執行下，績效優異。 

五、台灣血液基金會列席說明捐供血液業務現況報告： (附件1) 

六、討論事項： 

(一 )第1案                 提案單位：財務組  

案由：本會 114 年經費收支決算，提請核議。  

說明：  

1.本會 114 年經費收支決算，係配合年度工作計畫，

並依照內政部規定辦理，經上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簽證，送請監事會審核並造具審查報告。  

2.檢附監事會審查報告 (附件2) 、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

件 3) 、收支決算表 (附件 4)、現金出納表 (附件5)、

資產負債表 (附件 6)、財產目錄 (附件 7)及基金收支

表 (附件8)。  

3.經本會第15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陳報內政部備查。  

林東燦會員代表發言：在收支決算表 (附件4)第2款中的業

務推展費項目，捐血月紀念品有與血液基金會均

分費用，本人於理監事會議時已詢問過原因，希

望理事長也在此跟會員代表說明。  

理事長說明：以目前金價的漲幅看來，捐血月紀念品費用

若全由協會負擔，經費可能不足，經衡酌兩會業務

相輔相成，因此採行均分方式分攤。  

決議：通過，陳報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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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2案                 提案單位：管理組  

案由：本會 115 年工作計畫草案，提請核議。  

說明：  

1.115 年工作計畫草案 (附件 9)依各聯絡中心業務需求

及配合台灣血液基金會捐 (供 )血計畫，並參酌 114

年工作計畫擬訂。  

2.經本會第 1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陳報內政部備查。  

理事長說明：規劃於今年更新，推廣 50餘年來寶貴的捐

血史料庫，將原本的會史館進行翻修擴大，建置

具備互動性的軟硬體展示。  

決議：通過，陳報內政部備查。  

(三 )第3案                 提案單位：財務組  

案由：本會 115 年經費收支預算草案，提請核議。  

說明：  

1.115 年經費收支預算草案 (附件 10)依據 115 年工作

計畫草案及參酌 114 年實際經費收支情形編列。  

2.經本會第 15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陳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陳報內政部備查。  

(四 )第4案                 提案單位：管理組  

案由：本會 114 年工作報告，提請核議。  

說明：  

1.114 年工作報告 (附件 11)依據 114 年工作計畫執行

辦理。  

2.經本會第 15 屆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陳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陳報內政部備查。  

(五 )第5案                 提案單位：管理組  

案由：修正本會組織章程第 32 條及第 33 條，提請核議。  

說明：  

1.因應 112 年 2 月 8 日公布之人民團體法修正條文 (

第 29 條，附件 12)，開放人民團體以視訊會議方式

舉辦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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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本會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附件 13)。  

3.經本會第 15 屆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陳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陳報內政部備查。  

 (六 )第6案            提案人：陳錦隆會員代表  

案由：開放65~70歲捐血次數，提請核議。  

說明：有關於捐血 (樂齡 )人，都持續捐血小板，而且都順

利且流暢，希望讓這些樂齡捐血人，持續不斷捐血

小板。  

辦法：年滿65歲~70歲，開放每隔14天捐血小板1個單位。  

陳錦隆會員代表補充說明：接獲許多同為樂齡捐血人反

映，年滿 65歲的捐血人捐血小板間隔為 28天，且

須經醫師面談。雖然面談的規定已逐漸放寬，由

90天面談 1次改為 1年面談 1次，但希望能再放寬相

關規定。 

台灣血液基金會業務處白舜仲代理處長說明：首先感謝

樂齡捐血人的支持，有鑒於國內剛開放樂齡捐血

，希望能再持續觀察其執行情形，有足夠的臨床

數據安全評估結果，適時研議後進行放寬。 (略 )  

理事長說明：首先對年滿65歲的捐血人給予最高的敬意；

在基於以捐血人健康為最優先考量的前提下，先

收集1年的資料，於下次會員代表大會時報告。  

林東燦會員代表發言：因與捐血人健康、安全有關，本案

亦須與血液基金會醫務處進行討論。 

決議：轉請台灣血液基金會收集資料，於下次會員代表大

會報告。  

七、臨時動議： 

(一 )第1案             提案人：陳錦隆會員代表  

案由：對於捐血到年滿70歲畢業的捐血人，建請頒發「終

身奉獻獎」表揚。  

宣傳組長說明：感謝陳錦隆會員代表提案，目前各聯絡中

心於捐血人滿70歲時，邀請其參加感恩茶會，並致

贈感謝狀(牌)，以表揚其終身成就。 

決議：轉請台灣血液基金會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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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散會：同日下午3時30分  

會議記錄： (簽名 ) 會議主席： (簽名 ) 



附件 1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 

114年 1-12月捐供血業務報告 

捐 血 業 務 

捐血中心 

  項目 
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合計 

全血 

(單位) 

計畫量 801,000 385,000 617,000 777,000 2,580,000 

實捐量 778,706 373,581 583,205 686,221 2,421,713 

達成率(%) 97.2 97.0 94.5 88.3 93.9 

前一年同期

捐血量 
772,264 378,210 597,514 720,779 2,468,767 

與前一年 

同期比較(%) 
+0.8 -1.2 -2.4 -4.8 -1.9 

分離術 

血小板

(單位) 

計畫量 119,000 38,500 65,000 84,500 307,000 

實捐量 119,102 39,786 65,020 79,255 303,163 

達成率(%) 100.1 103.3 100.0 93.8 98.8 

前一年同期

捐血量 
117,761 38,673 64,556 81,528 302,518 

與前一年 

同期比較(%) 
+1.1 +2.9 +0.7 -2.8 +0.2 

供 血 業 務 

捐血中心 

項目 
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合計 

紅血球類(含全血) 764,110 365,930 580,886 678,525 2,389,451 

血小板類(含分離術) 119,403 39,315 63,567 78,761 301,045 

血漿類 309,199 153,882 260,126 268,387 991,594 

冷凍沉澱品 151,464 60,106 107,212 100,026 418,808 

註： 

114年1-12月血品供應量(與前一年同期比較)，紅血球類(含全血)供應量2,389,451單位(-1.8%)、

血小板類供應量 301,045單位(+0.1%)、血漿類供應量 991,594單位 (-8.4%)、冷凍沉澱品供應

量 418,808單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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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附件9
中華捐血運動協會 115 年工作計畫 (草案 ) 

項 目  工 作 內 容  預定辦理時間

一、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 

二、召開理、監事

聯席會議。 

三、加強會員及捐

血人服務，辦

理會員聯誼活

動。 

四、增進工作效

率，加強辦理

會務人員在職

訓練。 

五、加強捐血宣

導，滿足醫療

用血需求，確

保 捐 供 血 平

衡。 

六、配合辦理捐血

績 優 表 揚 活

動。 

七、充實捐血資

第1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1.第15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第15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加強服務會員及捐血人。

2.辦理各地區會員聯誼活動，增進情

感交流，及捐血志業傳承。

3.理監事考察聯絡中心業務。

1.強化各聯絡中心會務工作。

2.召開年度會務聯繫會報。

1.配合基金會辦理捐血月記者會，並

提供捐血月紀念品，於捐血月期間

贈送捐血民眾。

2.為加強血液募集，適時製作捐血紀

念品，致贈捐血人。

配合基金會辦理114年度捐血績優表

揚大會；製作榮譽紀念章並由理事長

致贈給各中心符合資格之高次數績優

捐血人。 

1.協會官網《捐血名人堂》單元，報

115年3月。 

1.115年3月。 

2.115年9月。 

1.適時辦理。 

2.115年12月前。 

3.115年11月前。 

1.適時辦理。 

2.115年8月。 

1.農曆年節前 1個

月。

2.適時辦理。

115年 4、 5月間辦

理。 

1.適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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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項 目  工 作 內 容  預定辦理時間

訊，規劃本會

官網加強《捐

血名人堂》呈

現方式，提昇

《熱血雜誌》

品質。 

八、充實捐血史料

數 位 化 資 料

庫。 

九、開源節流，有

效籌措財源，

強化財務管理

績效。 

導高次數全血及分離術捐血人，使 

其更顯崇隆。 

2.提高《熱血雜誌》實體雜誌發行及

報導品質，加強故事行銷，推廣自

願無償捐血救人。

3.《熱血雜誌》電子報每月發報。 

4.《熱血雜誌》線上版不定時更新，

提供各中心於社群的運用。

妥適保存歷年推展捐血運動之文獻資

料，並將相關文字、圖像、實體影像

等持續轉作數位化資料，以利充實捐

血史料資料庫。 

1.定期召開預、決算之編審會，依規

定期限陳報主管機關備查。

2.經費收支依法執行，核實報銷，保

持收支平衡。

2.每季發行(1月、4

月、7月、10月) 

3.每月15日發報。 

4.稿件即時處理。 

適時辦理。 

1.115年3、9月。 

2.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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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6.27 V1 單位：新台幣元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比  較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預  算  數   增  加  減  少
1 經費收入 46,530,000 49,023,500 2,493,500

1 會費收入 230,000 223,500 6,500
1 入會費收入 4,000 4,000 募集新會員，個人會員4人，每人1,000元

2 常年會費收入 206,000 209,500 3,500 團體會員98單位，每單位2,000元；個人會員20人，每人500元

3 永久會費收入 20,000 10,000 10,000 個人永久會員4人，每人5,000元

2 其他收入 46,300,000 48,800,000 2,500,000
1 利息收入 3,300,000 3,300,000
2 捐贈收入 43,000,000 45,500,000 2,500,000 台灣血液基金會捐贈本會推動捐血活動經費

2 經費支出 46,530,000 49,023,500 2,493,500
1 業務費 33,437,120 38,029,600 4,592,480

1 會議費 630,000 602,000 28,000 1.會員代表大會2.理監事聯席會議3.會務聯繫會報及工作會報

2 聯誼活動費 720,000 720,000 辦理會員聯誼活動，每位以1,200元編列。

3 業務推展費 29,494,400 33,783,600 4,289,200 1.史料數位化資料庫維護費 2.官網維護費 3.網站主機租用 4.榮譽紀念章5.捐血月紀念品(與台灣血液基金會共同分攤)

6.會員代表大會紀念品7.補助聯絡中心事務經費8.服務慰助捐血人9.補助中華捐血人協會活動費10.表揚大會出席費交通費等

4 考察觀摩費 200,000 200,000 理監事考察聯絡中心業務

5 會刊編印費 2,392,720 2,724,000 331,280 熱血雜誌稿費、印刷費、設計費、交寄費及電子報發送等
2 人事費 2,782,000 2,698,900 83,100

1 員工薪給 1,890,000 1,813,800 76,200 員工2人全年薪給以13.5個月編列及假日出勤

2 保險補助費 238,400 224,000 14,400 員工勞健保費及健保補充保費

3 年終成績考核獎金 429,600 411,600 18,000 員工考績、績效及全勤獎金等

4 不休假獎金 40,000 40,000 員工特休未休獎金

5 伙食費 72,000 72,000 員工每人每月3,000元編列

6 加班值班費 50,000 60,000 10,000 員工加班費
7 其他人事費 62,000 77,500 15,500 員工三節慰勞金、特休補助款及非員工支援假日活動津貼等編列

3 辦公費 810,000 712,000 98,000
1 文具書報雜誌費 10,000 20,000 10,000 訂閱書報雜誌及文具用品等費用
2 印刷費 40,000 55,000 15,000 會議通知、議程及記錄、文件印刷及信封等費用
3 水電燃料費 316,000 230,000 86,000 水電費及車輛汽油等費用

4 旅運費 10,000 10,000 因公出差人員之交通膳雜等費用

5 郵電費 75,000 75,000 電話費及郵資

6 大樓管理費 130,000 120,000 10,000 與基金會按比例分攤

7 修繕維護費 170,000 138,000 32,000 辦公場所及公務車清潔維護

8 財產保險費 35,000 40,000 5,000 辦公場所及公務車保險費
9 其他辦公費 24,000 24,000 公務車牌照稅及燃料稅等

4 購置費 10,000 60,000 50,000 辦公設備購置
5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5,000 5,000 繳納所屬團體之常年會費

6 雜費支出 1,069,000 983,000 86,000 會計師簽證費、會計系統維護費、理監事及退休人員節慶生日賀禮、職工福利、團服、體檢、教育訓練及年終聚餐等費用

7 提撥基金 185,000 180,000 5,000 員工2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按月投保薪資提撥6%存於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及基金利息收入

8 預備金 8,231,880 6,355,000 1,876,880

社團法人中華捐血運動協會
收支預算表(草案)

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

  科    目
本年度與上年度

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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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3頁 

附件 11 

中華捐血運動協會 114 年工作報告

項目 工作內容 預定辦理時間  執行情形

一、辦理第15屆

會員代表、

理事、監事

選舉。 

1.會員代表選舉。 

2.理、監事選舉。 

3.常務理事、理事長、

副理事長選舉。

4.常務監事選舉。 

1.114年1月。 

2.114年2月。 

3.114年2月。 

4.114年2月。 

1.於114年1月6日辦理完成。 

2.於114年2月8日辦理完成。 

3.於114年2月18日辦理完成。 

4.於114年2月18日辦理完成。 

二、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 

第15屆第1次會員代表

大會。 

114年2月。 大會於114年2月8日召開辦理完

成。 

三、召開理、監

事 聯 席 會

議。 

1.第14屆第9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2.第15屆第1次理事會

議。

3.第15屆第1次監事會

議。

4.第15屆第2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1.114年1月。 

2.114年2月。 

3.114年2月。 

4.114年9月。 

1.會議於114年1月14日召開辦理

完成。

2.會議於114年2月18日召開辦理

完成。

3.會議於114年2月18日召開辦理

完成。

4.會議於114年9月18日召開辦理

完成。

四、加強會員及

捐 血 人 服

務，辦理會

員 聯 誼 活

動。 

1.加強服務會員及捐血

人。

2.辦理各地區會員聯誼

活動，增進情感交流

及捐血志業傳承。

3.理監事考察聯絡中心

業務。

1.適時辦理。 

2.114年12月前。 

3.114年11月前。 

1.適時辦理。 

2.各中心已依「114年會員活動計

畫」，於11月底前辦理完成。

3.已於114年11月20日、21日參訪

台北捐血中心花蓮捐血站。 

五、增進工作效

率，加強辦

理會務人員

在職訓練。 

1.強化各聯絡中心會務

工作。

2.召開年度會務聯繫會

報。

1.適時辦理。 

2.114年8月。 

1.適時辦理。 

2.已於 114年 8 月 14 日召開會務

聯繫會報。 

六、加強捐血宣

導，滿足醫

療 用 血 需

求，確保捐

供血平衡。 

1.配合基金會辦理捐血

月記者會，並提供捐

血月紀念品，於捐血

月期間贈送捐血民

眾。

1.農曆年節前1個

月。

1.114年捐血月記者會於113年12

月27日上午10時辦理，邀請先

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秘書

長程健智先生(用血人)、榮總內

科部輸血醫學科主治醫師陳玟

均醫師(用血人)、捐血人陳光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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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3頁 

項目 工作內容 預定辦理時間  執行情形

2.為加強血液募集，適

時製作捐血紀念品，

致贈捐血人。

2.適時辦理。 

先生、藝人陳明珠、圖文作家

四小折與會分享。 

2.製作八字彈力拉繩紀念品共計

220,700份，並於捐血月活動期

間發送予捐血人。

七、配合辦理捐

血績優表揚

活動。 

配合基金會辦理113年

度捐血績優表揚大

會；製作榮譽紀念章

並由理事長致贈給各

中心符合資格之高次

數績優捐血人。 

114年 4、 5月間  

辦理。 

今年共致贈1,804枚榮譽紀念章給

高次數績優捐血人，由各地聯絡

中心通知捐血人領取。 

八、充實捐血資

訊，規劃本

會官網加強

《捐血名人

堂》呈現方

式 ， 提 升

《 熱 血 雜

誌》品質。 

1.協會官網《捐血名人

堂》單元，報導高次

數全血及分離術捐血

人，使其更顯崇隆。

2.提高《熱血雜誌》實

體雜誌發行及報導品

質，加強故事行銷，

推廣自願無償捐血救

人。

3.《熱血雜誌》電子報

每月發報。

4.《熱血雜誌》線上版

不定時更新，提供各

中心於社群的運用。

1.適時辦理。 

2. 每季發行（ 1

月 、 4 月 、 7

月、10月）。

3.每月15日發報。 

4.稿件即時處理。 

1.捐血名人堂共新增2篇。 

2.每期發行6,100本，已於法人證

書核給後，辦理發行人變更登

記，並於6月26日收到交寄許可

證及合約書，以及更新之雜誌

登記證。

3.熱血電子報141期至146期共6期

已於114年1月至6月發布。

4.上半年線上版報導144篇，電子

報如期派送。

九、充實捐血史

料數位化資

料庫。 

妥適保存歷年推展捐

血運動之文獻資料，

並將相關文字、圖

像、實體影像等持續

轉作數位化資料，以

利充實捐血史料資料

庫。 

適時辦理。 上傳資料： 

年報2筆(中文及英文各1筆) 

論文摘要1筆 

熱血雜誌2筆 

文宣品7筆 

海報7筆 

大事紀179筆 

活動照片52筆 

影片4筆 

新聞剪輯17筆 

表揚大會17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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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3頁 

項目 工作內容 預定辦理時間  執行情形

會議紀錄3筆 

十、開源節流，

有效籌措財

源，強化財

務 管 理 績

效。 

1.定期召開預、決算之

編審會，依規定期限

陳報主管機關備查。

2.經費收支依法執行，

核實報銷，保持收支

平衡。

1.114年3、9月。 

2.經常辦理。 

1.113年經費收支決算表於114年1

月14日經第14屆第9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審議通過，並與114年

經費收支預算表一同於114年2

月21日上傳內政部官網備查；

115年經費收支預算表於114年9

月18日第15屆第2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審議通過。 

2.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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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匯出時間：2026.02.03 11:06

法規名稱：人民團體法

公布日期：民國 31 年 02 月 10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2 月 08 日

第 29 條 

1  

人民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並得通知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列席。

2  

前項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

3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人民團體章程得訂明召開理事會、監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4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人民團體於一定期間內，得不

經章程訂明，以視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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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三十二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

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

席會議或臨時會議，舉辦形式得

以實體、視訊、或實體及視訊並

行方式為之。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以視訊會議

方式舉行時，須採可見同步之影

像設備，且不得涉及選舉、補選、

罷免、訂定組織規定事項。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

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

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二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

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

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

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

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參考人民團

體法第 29 條

規定，除法規

另有規定外，

人民團體章

程得訂明召

開理事會、監

事會時，以視

訊會議或其

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為之。

本會章程修

正增加明訂

「視訊會議」

舉辦方式。 

第三十三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

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監事出席各視訊會議，視為

親自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配合

視訊設備功能辦理；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

會者，視同辭職。 

第三十三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

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

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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